
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开展委托招商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

为进一步拓宽我市招商引资渠道，更加有效地提高招商

引资效率和质量，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结合实际，现就

委托招商工作，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委托招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我市还处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时期，招商引资仍

然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各地实践

证明，委托招商是招商引资中最直接有效的招商方式之一，

我市推行委托招商势在必行。各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委托

招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扎

实有序推进委托招商工作。

二、总体要求和目标

委托招商工作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效利用国内重

点行业知名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积极引进符合产业政策、

带动我市经济发展的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国内 500 强企业、

国内行业 100 强企业到我市考察洽谈、投资建设、合作发展，

提高我市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增加经济总量，促进我市城

市转型和经济转型。

三、委托招商代理机构及其职责

（一）代理机构。

1. 在国内同行业和重点省市业内，具有良好的信誉、较

强的组织招商工作能力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及拥有丰富的



企业和人脉资源，且经国家和当地政府核准正式注册登记的

行业协会、企业联合会、商会、项目研究设计院等中介组织

机构；

2. 我市现有企业组织及市外知名企业组织。

（二）主要职责。

1. 积极对外宣传推介我市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

2. 联络所在地区及其他大型企业，搜集并向我市传递各

类投资动态信息；针对我市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工作，提出

有建设性的具体意见。

3. 组织介绍符合我市产业发展规划的投资客商到我市

参观、考察、交流和参加我市举办的各类招商活动及论坛；

为我市引荐急需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4. 协助我市招商工作组赴其所在地区或有关企业进行

招商引资工作；在其所在地区自主为我市策划、组织和实施

各类招商活动。

5. 与招商引资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四、委托招商管理和代理机构认定程序

（一）委托招商管理。

市政府成立由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市长任组长、对口

副秘书长、市招商局、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人为成员的市委托招商工作领导小

组，对全市委托招商工作进行统一指导和代理机构资格审核

认定。市招商局负责认定前后具体基础工作及委托招商日常

管理工作。



（二）代理机构认定程序。

1. 委托招商通过社会征集、政府部门推荐与自荐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各单位将书面材料报市招商局，由市招商局对

推荐材料进行汇总，并依据本意见，进行初选；

2. 市招商局征求入选组织机构意见，依据本意见，拟定

候选组织机构名单，报市委托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3. 审核通过后，对符合条件者，由市招商局代表市政府

与代理机构签订《委托招商协议》，开展委托招商工作；

4. 代理机构任期一年，期满后经市委托招商工作领导小

组审定合格的可以续聘。

五、委托招商佣金、奖励标准及领取

市财政第一年列支 50 万元作为委托招商代理机构招商

引资信息费用和日常办公费用支出，以后年度根据委托招商

实际成效酌情追加或核减。落地开工项目奖励和推介 500 强

企业等来我市考察奖励资金，经市委托招商工作领导小组组

织初审后报市政府研究决定，由市财政在下一年度列入预算

安排。

（一）委托招商佣金。

1. 每年支付每个代理机构 4—5 万元基础经费，用于代

理机构招商引资信息费用和日常办公费用支出。第一年度委

托招商代理机构总数控制在 10 个以内，以后年度根据委托

招商成效酌情增减。

2. 代理机构协助或独立组织大型招商推介活动时，根据

前期预算，经市招商局、财政局审核批准，市监察局监督，



由市财政先期预付部分相关费用，活动结束后，一次性结清

余款。

（二）委托招商奖励标准。

1. 委托代理机构引进项目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1）引进投资 1 亿元以上 10 亿元以下项目的，每个项

目按实际到位资金的万分之一给予奖励；投资 10 亿元以上

（含 10 亿元）30 亿元以下的项目，每个项目按实际到位资

金的万分之一点五给予奖励；投资 30 亿元以上（含 30 亿元）

的项目，每个项目按实际到位资金的万分之二给予奖励。

（2）企业奖励资金支付标准以首个项目建成投产到位

资金为基准，企业首次投产后若再扩产扩能，不另支付佣金。

（3）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国内 500 强企业在我市直

接投资设立企业的，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上浮万分之零点五

给予奖励（外商投资项目按到资日外汇牌价中间价折算成人

民币计算）。

2. 到位资金统计标准：委托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由

市统计局会同市、区招商部门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招商引资统

计办法统计，市委托招商工作领导小组最终确认。

（三）佣金及奖励资金领取程序。

1. 佣金领取程序

代理机构凭机构合法身份证明材料、《委托招商协议》、

及市招商局开具的证明，到市国库集中支付局拨付。

2. 奖励资金领取程序



（1）代理机构成功引荐企业来我市考察或投资具体项

目后，向市招商局提交书面材料（主要包括：①代理机构申

请；②委托招商协议；③代理机构合法身份证明材料；④资

金到位凭证、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及项目所在区认定

报告；⑤投资客商对代理机构工作的证明材料；⑥市招商局

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2）市招商局汇总有关材料并报送市委托招商工作领

导小组，市委托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对代理机构所应获得奖励

资金标准和数额进行审核确认；

（3）市委托招商工作领导小组报市政府研究确定后，

出具《乌海市委托招商奖励资金确认书》；

（4）代理机构凭《乌海市委托招商奖励资金确认书》，

到市国库集中支付局拨付。

六、其他

第一产业、第三产业项目奖励不适用本意见，依照市政

府相关规定执行。


